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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大山江**鞋厂“7·8”一般
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4 年 7 月 8 日 8 时 28 分许，位于吴川市大山江街道的吴

川市大山江**鞋厂（以下简称“**鞋厂”）发生一起亡人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湛江市、吴川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刻作出批示，

要求做好死者亲属抚恤工作，依法彻查原因，严肃追究责任，同

时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对全市类似安全隐患进行大排查大整治。

同日，湛江市安委办对该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实行挂牌督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吴川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为组长，市应急

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

吴川大山江**鞋厂“7·8”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市纪委监委和

市检察院采用听会形式参与调查，另外，事故调查组聘请 2 名专

家配合开展事故技术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技术鉴定、人员询问、调查取证和

综合分析，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认定事故的

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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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训，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事故防范和隐患

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吴川大山江**鞋厂“7·8”一般触电事故是一

起因工人违规操作、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吴 川 市 大 山 江 ** 鞋 厂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3**********，类型：个体工商户，注册日期 2023 年 7

月 21 日，经营者：欧*宏，经营场所：吴川市大山江街道**社区

***村房屋，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鞋帽零售；鞋制造。（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经

调查，欧*宏不参与**鞋厂日常经营管理，龙*1 是**鞋厂日常管

理者。

鞋厂内置有 4 台制鞋机，平时有 16 个工人作业，每台机操

作人员 2 人，分两班四倒运转，分别为早上 6 时至 12 时、12至

18时、16 时至 24时、0 时至 6 时。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由于**鞋厂安全生产相关资料台账欠缺，调查组根据询问笔

录和事故现场情况描述**鞋厂的安全管理情况。

**鞋厂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现场

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未组织制定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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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

1.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虽然厂房内有《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上墙，但未见**鞋厂有安全检查台账资料，

事故调查组认为**鞋厂未全面深入开展日常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厂房内存在较大的消防安全问题。厂

房内鞋机周围的安全通道堵塞，模具、工具、原料和成品堆放在

机器的旁边，导致作业人员通行困难，应急疏散通道不畅通。厂

房内堆放了大量的易燃塑料原料和塑料制成品，若燃烧易产生大

量烟雾，将威胁厂房内作业人员的安全。

3.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询问笔录显示，**鞋厂对员工

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4.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情况：询问笔录显示，**鞋厂未组织

制定并规范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5.制度制定情况：制定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作业现场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电

工安全操作规程》《压机底安全操作规程》等规章制度文件，但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7 月 8 日 8 时 25 分，龙*1 未按规定佩戴绝缘防护用

品，在**鞋厂厂房内调试制鞋机的鞋模具，其余 2 位作业人员在

旁边待命。

8 时 26 分，龙*1 调试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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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时 26 分 30 秒，龙*1 开动鞋机大转盘，鞋机开始运转，2

位作业人员开始正常工作。

8 时 27 分 38 秒，龙*1 进入到鞋机和墙体之间的通道巡查设

备。

8 时 28 分，龙*1 站在波纹管（环保设备）的旁边，左手扶

着楼梯支撑杆的底部，低头观察机器。

8 时 28 分 3 秒，龙*1 触电，脸部表情痛苦，身体僵硬，开

始摇摆。

8 时 28 分 4 秒，龙*1 脸部右下方的地方出现闪光，龙*1 身

体摇摆，向后往墙的方向倾倒，与此同时，龙*1 右手拉扯波纹

管，试图稳住身体。

图 1 龙*1 事发时监控截图

8 时 28 分 5 秒，双手抱着波纹管放在胸前，身体向后，朝

门口方向倒下，并在这过程中反复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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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时 28 分 7 秒，龙*1 放开波纹管，完全倒在地上。此时，

电源总开关没有跳闸，机器继续运转。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在吴川市大山江街道**社区***村的吴川市大山江

**鞋厂厂房内，门口起第二台制鞋机处。

厂房内共安装了 4 台制鞋机，沿厂房的北向墙边布置，距离

墙约 0.8m，检查通道狭窄，两台鞋机之间的空间，堆满模具和

塑料原料，人员通过不方便，不利于疏散；厂房靠南面的地方，

堆满了塑料原材料和制成品，这些物料为易燃物，与生产区域同

处一室，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厂房内存在如下的用电安全问题：电箱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和标识；电箱壳体未设置接地保护，箱门未设置跨接；电箱内使

用了木板作底板（可燃材料）；电箱内堆放杂物，积尘；插座未

接 pe 线（接地保护）；移动风扇未接地保护；电箱内接地线未

使用黄绿双色线，接地采用缠绕连接；电线电缆未套管保护。

图 2 事故发生地点和周围的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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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鞋厂厂房内情况图

（五）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吴川大山江**鞋厂“7·8”一般触电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

接经济损失 104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在车间旁边办公室的龙*2（龙*1 的弟弟）和

龙*金（龙*1 的父亲）听到龙*1 被电倒的消息，立刻跑到龙*1

身边。随后，龙*2 拨打电话给 110，龙*金拨打电话给 120。8 时

48分，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继续对龙*1 实施抢救。8 时 56 分，

民警到达现场。9 时许，大山江街道接到大山江派出所警情。11

时许，市应急管理局接到大山江街道电话口头报告。11时 51 分，

市应急管理局接到吴川公安信息报告。12时 12 分，吴川市应急

管理局值班室通过电话向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报告事故。12

时 34 分，吴川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向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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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书面事故报告。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龙*1 倒在地上后，龙*金关掉工厂用电总开关，并和周边的

工人将龙*1 抬到两鞋机之间开阔地方的手推车上。然后，龙*2

等人为龙*1 做心肺复苏抢救。8 时 48 分，120 医护人员到达现

场继续对龙*1 实施抢救。接到事故报告后，大山江街道办事处、

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领导同志赶赴事故现场，组织保护现场和协

调事故处置，并及时了解事故基本情况，指导做好事故善后、家

属安抚、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吴川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刻作出

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死者亲属抚恤工作，依法彻查原因，严

肃追究责任，同时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对全市类似安全隐患进

行大排查大整治。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1 时 5 分，医护人员宣告龙*1 临床死亡。家属对死因无异

议。医疗救治和善后工作已全部结束。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鞋厂人员第一时间拨打 110和 120。市应急

管理局、大山江街道办事处和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事故处置过

程中能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应急处置。经评估，

事故应急处置指挥得当、分工明确、协调有序、及时有效，没有

造成次生事件。

三、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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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原因分析

1.风扇接头绝缘不良。根据电工林*青的询问笔录，事发后，

龙*金电话通知其检查事发鞋机的用电安全情况，在检查过程中

林*青发现在龙*1 触电位置存在 1 处疑点，即风扇电源总接头的

3 根相线没有按规范套管保护，而是用黑色电工绝缘胶布缠绕，

由于老化，绝缘胶布松脱，林*青估计该接头处存在触电的可能

性，于是分别给 3 根相线套上绝缘套管，用绝缘胶布固定在风扇

的构架上。

由于林*青整改了风扇电源接头的隐患，事故现场的情况已

经发生了变化，为查清事故的原因，让林*青将风扇电源接头恢

复原来的状态。

因为机器的阻挡，监控录像无法看见龙*1 触电的情况。在

现场勘查时，专家站在龙*1 事发时站立的位置，观察后发现，

手能及的地方，只有风扇电源接头有可能导体裸露带电，从而导

致触电事故发生。该位置唯一能触碰到的是风扇接头 3 根相线带

电，而且，在林*青整改隐患前，3 根相线单独用黑色绝缘胶布

缠绕，表面松垮，容易脱落，并且没有套管防机械损伤，没有固

定措施。因此，判定风扇接头绝缘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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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风扇电源线接头的位置情况图 图 5 恢复风扇电源接头原状图

2.龙*1 接触了绝缘不良的风扇接头。龙*1 安全意识薄弱，

在调试鞋机过程中，未按规定佩戴绝缘防护用品，接触了风扇绝

缘不良的接头，引发触电，同时，由于身体痉挛，移动了接头，

又引发接头与布置风扇的金属构架之间放电，发出了电弧闪光。

3.触电电流经过心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根据监控录像，

龙*1 触电时，左手扶着鞋机楼梯支撑杆的底部，右手接触风扇

电源接头，触电电流从右手经过胸部到左手，然后在鞋机楼梯支

撑杆处落地。由于电流经过了胸部，对心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综上所述，可以判断：龙*1 安全意识薄弱，在调试鞋机过

程中，未按规定佩戴绝缘防护用品，不慎接触了绝缘不良的风扇

电源接头，引发触电，电流从右手经过胸部到左手，导致心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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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抢救无效死亡。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1.排除鞋机金属构架漏电的情况。为检查鞋机金属构架漏电

的情况，专家分步骤给鞋机的负荷送电，然后分别测量鞋机金属

构架与厂房棚架立柱之间的电压，测量结果接近零。另外，事发

时鞋机旁 2 位作业人员与鞋机金属构架有接触，没有触电。因此，

可排除鞋机金属构架漏电的情况。

2.排除疾病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可能性。询问笔录和现场监控

录像显示，事故发生前，龙*1 工作状态正常，调试完制鞋模具

后巡查机器。因此，可以排除疾病导致当事人死亡的可能性。

3.排除波纹管带电导致该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根据监控录像，

龙*1 触电倒下之前，右手先拉动波纹管，然后双手一起拉，在

彻底倒地前放开波纹管。经检查，波纹管是塑料和尼龙制造的，

不带电，其作用是除尘。因此，可以排除波纹管带电导致该事故

发生的可能性。

（三）间接原因分析

**鞋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制度，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隐患排查

不深入，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风扇接头绝

缘不良的安全隐患。现场管理混乱，存在电线电缆未套管保护、

移动风扇未接地保护、制鞋机金属构架接地线采用缠绕式连接等

用电方面的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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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没能对龙*1 进行有效施救，在龙*1 触电后，2 人同时对龙

*1 进行按压为其开展心肺复苏是错误的操作。

四、有关单位的监管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吴川市大山江**鞋厂

吴川市大山江**鞋厂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照安全

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1]
，未建

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

措施，隐患排查不深入，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

消除风扇接头绝缘不良的安全隐患
[2]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

落实不到位；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3]
；安全管理和作业现场监管不到位，模具、塑料原材料和制成

品乱堆乱放，存在较大的消防安全问题。

（二）吴川市应急管理局

2024 年度，吴川市应急管理局按照《吴川市应急管理局 2024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中规定时间节点完成相关工贸企业

的检查任务，同时开展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涉氨制

冷、有限空间等专项检查行动；并印发《吴川市工贸行业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关于持续开展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一、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

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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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整治工贸重点企业重大事故隐患的通知》等与工贸行业企业安

全生产有关文件 3 份，指导督促各镇（街）、有关企业落实工贸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2024 年，组织各镇（街道、园区）应急办

召开应急管理执法业务培训会议 3 次；通过联合镇街开展监督执

法检查等形式，指导提升镇街执法检查能力水平。今年 1-6 月来，

监督执法检查企业 80家次，指导督促企业整改一般隐患 110 项，

其中整改重大隐患 7 项。

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系统安全生产分类分级行政执法暂行

办法》（粤应急规〔2021〕4 号）和《中共吴川市委办公室 吴

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吴川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

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吴办发〔2019〕33 号），

结合调查情况，调查组认为吴川市应急管理局已依法履行了业务

指导和专业培训等监管职责。

（三）大山江街道办

大山江街道办印发了《大山江街道 2024 年度工贸领域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大山江街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

施方案（2024-2026 年）》《大山江街道 2024 年“安全生产月”

活动方案》《大山江街道打通消防“生命通道”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等文件。今年以来截至此次事故发生前，共召开 14 次会议

传达学习各级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

共对**鞋厂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3 次，发现安全隐患 8 项，完成整

改 6 项。与**鞋厂签订了 2023 年安全生产责任书。



- 13 -

大山江街道办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4]
未能有效指导督

促**鞋厂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企业主体责任。跟踪督促整改不力，在

今年第三次对鞋厂进行检查时发现存在线路乱拉乱搭、杂物

堵塞通道等隐患，在整改期间未严格督促该鞋厂采取措施保

证安全。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为，吴川大山江**鞋厂“7·8”一般触电事故

造成 1 人死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为吸取事故教训，教育

和惩戒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起

事故的有关责任人、责任单位提出以下处理的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龙*1，男，群众，吴川市大山江**鞋厂日常管理者，安全意

识薄弱，事发时未按规定佩戴绝缘防护用品
[5]
，直接用手接触风

扇电源接头，导致触电身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鉴于其

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责任。

（二）建议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

吴川市大山江**鞋厂，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投资人为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

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

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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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宏，未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

资金投入，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吴川市应急管理局依法

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大山江街道办事处，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对

**鞋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不严，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责成

其向吴川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并由吴川市安委会对其进行

约谈。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死者安全生产意识淡薄。龙*1 对安全风险认识不足，

事发时未佩戴绝缘防护用品，直接用手接触风扇电源接头，自身

安全意识缺乏。

（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按照安全生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安全管理和

作业现场监管不到位，厂房内存在较大的消防安全问题；未建立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

施，隐患排查不深入，未能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

除风扇接头绝缘不良的安全隐患；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落实

不到位；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三）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未能有效指导督

促**鞋厂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组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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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企业主体责任。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涉事企业要痛定思痛，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抓好隐患排查及整改。一要按照安全生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二要加强生产现场的管理工作，彻底改正现场脏、乱、差

的现象，做到安全生产、文明生产。三要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

相应的管控措施，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存在的问题隐患及

时整改。四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增强员工的安全生

产意识。五要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按要求开展应

急救援预案演练。

（二）大山江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进一步

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提升管理能力，加强对辖区

企业安全管理，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督

促指导企业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及时跟踪落实事故隐患问题整改。

深入开展本辖区企业警示教育工作，做到以案为鉴、举一反三，

切实消除思想认识上的麻痹、风险防范上的短板和监管执法上的

盲区，守住不发生事故底线。

（三）各镇（街）、各部门要举一反三，压实压紧安全生产

监管责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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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不健全、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加强风险研判，全

面排查整治，加大执法力度，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四）事故现场情况5

